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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家园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职责
一、对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及执行社区居民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决定和决议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社区事务公开和党务公开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公开内容是否全面、真实，公开时间是否及时，公开形式及程序是否规范等。

三、对社区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情况进行监督，监督社区决策是否按照程序规定进行，及时指出和纠正违反决策程序的行为。

四、对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情况进行监督，主持对社区“两委”成员的民主评议。

五、协助街道办事处调查处理信访事项，完成街道纪检交办的其他事项，负责处理社区居民会议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